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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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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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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７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王桥路

９９９

号上海中邦商务酒店

２

楼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任国权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为

５６７

，

４０２

，

５９６

股。

１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７６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１７６１９４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６１％

；其中参加会议的

Ａ

股股东代表

６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０６３４３９２

股，

占

Ａ

股总股本的

５３．８６％

；参加会议的

Ｂ

股股东代表

１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２７５５１

股，占

Ｂ

股总

股本的

０．９３％

。

２

、出席现场会议并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１９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８６０１５０５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２．０５ ％

。

３

、 参加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东人数

５７

人， 代表股份

３１６０４３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６％

。

三、提案审议情况

１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４１７６１９４３ ２４０５４８４１０ ５４０９０５ ６７２６２８ ９９．５０

Ａ

股股东

２４０６３４３９２ ２４００２５０８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３７００ ９９．７５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５３００ ５９８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２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

第一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４４００５ ６７４５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９７０５ ７４６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

、关于修订

＜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第一大股东鼎立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２．２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４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５

定价价格及定价原则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５５００５ ６６３５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５０７０５ ６３６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６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７

募集资金用途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８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３．９

关于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９９０５ ６７８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８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４

、《关于公司与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关于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

＞

的议案》（本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公司第一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３７１２３９３３ ３５９０５４００ ５３７９０５ ６８０６２８ ９６．７２

Ａ

股股东

３５９９６３８２ ３５３８２０７７ ５３３６０５ ８０７００ ９８．２９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５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４１７６１９４３ ２４０５４４８１０ ５３７９０５ ６７９２２８ ９９．５０

Ａ

股股东

２４０６３４３９２ ２４００２１４８７ ５３５６０５ ７９３００ ９９．７５

Ｂ

股股东

１１２７５５１ ５２３３２３ ４３００ ５９９９２８ ４６．４１

四、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立灏先生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鼎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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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2010-26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263

号

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40,715,428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4.1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的召开及议案事项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道明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决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为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原料资金办理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米业集团

"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主

营业务为加工、销售水稻、大米。

2010

年

-2011

年度预计收购原料水稻

239

万吨，按每吨平均

价格

2,600

元计算，需资金

62.1

亿元，其中拟向银行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

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55

亿元。

经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岗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农垦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农垦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融通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直属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道里支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光大银行哈尔滨上游支行、

深圳发展银行珠海分行等协商，同意为米业集团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

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55

亿元，需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2009

年米业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68,927

万元，实现净利润

22

万元；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米业集团资产总额

461,248

万元，负债总额

397,838

万元，净资产

63,410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条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

"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

55

亿

元，本议案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同意

1,140,715,4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

二、关于为北大荒龙垦麦芽有限公司收购原料资金办理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北大荒龙垦麦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龙垦麦芽

"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

加工、销售麦芽。

2010

年

-2011

年预计收购原料大麦

10

万吨，按每吨平均价格

1,650

元计算，

需收购资金

1.7

亿元，同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4

亿元，两项合计共需资金

5.7

亿元。 其中

拟向银行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5.5

亿

元。

经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动力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融通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和兴

支行、 荷兰合作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等协商， 同意为龙垦麦芽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

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5.5

亿元，需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2009

年龙垦麦芽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5,933

万元，实现净利润

－7,398

万元；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龙垦麦芽资产总额

155,645

万元，负债总额

130,569

万元，净资产

25,076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条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

"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

5.5

亿

元，本议案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同意

1,140,262,121

股，反对

453,307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99.96%

。

三、 关于为北大荒鑫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粮食产品和生产资料资金办理银行授信

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北大荒鑫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鑫亚公司

"

）目前尚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主营

业务为粮食收购、经销等。

2010

年

-2011

年预计经销粮食

80

万吨、生资建材

22

万吨，需采购

资金

32

亿元，其中拟向银行办理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

行授信业务

16.5

亿元。

经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农垦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融通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开发区支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直属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韩亚银行哈尔滨分行、中国光大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等协商，同意为鑫亚公司办理一年期的流

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银行授信业务

16.5

亿元，需本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

2009

年鑫亚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0,487

万元，实现净利润

459

万元；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鑫亚公司资产总额

61,729

万元，负债总额

56,089

万元，净资产

5,640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条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

"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

16.5

亿

元，本议案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同意

1,140,715,42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代表股份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岳晓峰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59

证券简称：万向钱潮 编号：

2010－045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4

人，实际参加表

决的董事

4

人。 会议由鲁冠球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万向大鼎贸易增资

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 具体详见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编号：

2010－046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大鼎贸易有限公司（下称

"

大鼎贸

易

"

）系本公司与万向资源有限公司（下称

"

万向资源

"

）共同投资设立的子公司，双方各持有大

鼎贸易

50%

的股权。 为支持大鼎贸易进一步做大做强，增强其获利能力，经与万向资源公司

协商，同意将大鼎贸易的注册资本由目前的

1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5000

万元人民币，双方

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对大鼎贸易进行增资，即双方各增资

2000

万元。 本次增资中本

公司需出资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2

、董事会审议情况：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

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大鼎贸易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投资总额未超

出《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3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因万向资源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股东万向集团公司控股，本次对

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

、万向资源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东路

139

号

7

层。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除专项规定），国内贸易，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涉及经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大鼎贸易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萧然钢材物流中心。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持股比例：本公司与万向资源公司各持有该公司

50%

的股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机床设备及五金工具的销售、服务。

经营情况：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

19,447.01

万元，净资

产为

2,376.54

万元；

2009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5,459.45

万元，净利润

919.84

万元。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本公司与万向资源公司分别以现金

2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大鼎贸易全部新增出资。

2

、本公司与万向资源公司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认购大鼎贸易新增出资

的现金，总计

4000

万元人民币，足额支付至大鼎贸易开立的验资账户。

3

、大鼎贸易在收到上述现金后，尽快完成验资程序并办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完成后，有利于大鼎贸易公司财务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有利于该公司业务规模的进

一步扩张及业绩的提升，进而提高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

六、独立董事意见

1

、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万向资源有限公司按各自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对该公司进行增

资，即双方各出资现金

2000

万元对大鼎贸易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有利于大鼎贸易公

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增强其获利能力。

2

、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是合法的，关联董事就对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0-34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现对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是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其中本

公司持有其

70%

股份。在

2004

年至

2007

年间，由于金赛药业管理疏失，造成了部分销售商

经营的公司产品重组人生长激素未经注册流向了美国市场并从中获利；对此，美国政府检

察官于

2007

年

9

月指控金赛药业未经美国

FDA

批准在美国境内销售、推销、进口及分销

重组人生长激素。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7

年

9

月，美国政府检察官在罗德岛联邦地区法院对金赛药业提起诉讼后，为不失

去国外销售市场，金赛药业聘请律师与美国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协商，经各方两年来

的积极努力，截止到

2010

年

6

月，金赛药业与美国联邦政府有关方面在美国罗德岛联邦地

区法院已达成和解协议。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金赛药业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主要内容有：

金赛药业放弃庭审和继续上诉，做为交换条件，美国政府和金赛药业同意签署本和解

协议。

--

金赛药业同意在和解协议生效当日支付特别税款及罚金共计

1.12

万美金。 同时，金

赛药业同意以支票方式支付

450

万美金给美国联邦执法官署。

--

金赛药业同意确定

5

年的监测期限， 并以不可撤回的方式捐款

300

万美金用于建

立

"

公平竞争基金

"

，该笔费用将以每年

100

万美金的方式支付，直至付清

300

万美金，且第

一笔费用的支付将不晚于协议生效日起一年。

美国政府和金赛药业同意该基金将被用于资助教育或者科研项目，该基金的受益对象

为：

（

1

）在体育运动中从事反兴奋剂工作；

（

2

）药品检测和筛选，生长激素、类固醇和其他用于提高成绩的物质的检测；

（

3

）针对生长激素或其他用于提高成绩的物质进行合理的临床应用或长期的与健康关

联的临床或基础研究。

--

金赛药业同意除在首先取得美国卫生部批准的情况外，不再将任何新药直接或通过

第三方间接销往美国。

美国政府同意和解协议生效后，根据有关条款，编号为

Cr.No.07-121-01ML

的起诉书

中针对金赛药业的指控将被撤销。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2007

年

9

月美国检察官在罗德岛联邦地区法院对金赛药业提起诉讼后， 金赛药业所

聘请的境内、外律师及中介机构均积极的对该项诉讼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由于该项诉讼是

国际诉讼，涉及因素复杂、和解谈判过程较长，对于和解结论及最终支付金额的确定都存在

不确定性，因此本公司未对该项诉讼进行过公告。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无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金赛药业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召开临时董事会及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和解协

议的内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将给金赛药业造成

751.12

万美金的损失，其中在

2010

年度内需要处理的损

失合计

451.12

万美金，剩余的

300

万美金将在

2011

年度开始逐笔进行支付。

截止到目前，金赛药业对该项诉讼已经计提的损失准备共计

2,250

万元人民币，包括：

2010

年

3

月

8

日，经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金赛药业确

认

1,500

万元预计负债。 本公司在

2009

年度财务报告附注

"

预计负债

"

中进行了账务处理，

并于

2010

年

3

月

13

日在《

2009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2010

年

8

月

10

日，经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金赛药业在

2010

年度中期确认

750

万元预计负债。 本公司在

2010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附注

"

预计负债

"

中进

行了账务处理，并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在《

2010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鉴于已经提前计提了部分损失， 因此该项诉讼在

2010

年当期对本公司利润所造成的

影响是有限的。 未来对该项诉讼剩余款项的支付和损失处理也将是分期和可预计的，总体

上对本公司和金赛药业的影响有限。 而通过对该项诉讼的顺利和解，为金赛药业产品未来

在美国及欧盟国家参与进行药品注册并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扫清了障碍，将有利于本公司及

金赛药业的长远发展。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10-043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

●

原担保金额：

8,000

万元人民币

●

变更后担保金额：

3,000

万元人民币

●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0

年

9

月

26

日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开发银行

"

）签订《人

民币资金贷款保证合同变更协议》（以下简称

"

《变更协议》

"

），对公司与该行于

2009

年

8

月

24

日签订的一笔

8,000

万元的银行借款《担保合同》中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减，上述《担保合

同》的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汉新公司

"

）（详细担

保情况公司已于

2009

年

8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fo.com.cn

上进行了披露）， 调减后的担保额度由原先的

8,000

万元变更为

3,000

万元，本

次担保金额调整完成后， 公司累计为汉新公司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总额变更为

3,000

万

元。

本公司第

5

届董事会第

15

次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关于为子

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2009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并批准了为汉新公司

8,000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审批程序符合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汉新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注册资本

63,660

万元，本公司出资

31,649.57

万元，占其注册

资本的

55％

。该公司注册地址：湖北省汉川市新河镇电厂路；法定代表人：沈冶；主要经营范

围：建设经营

2

台

30

万千万燃煤发电机组的汉川电厂二期工程，生产和销售电力；开发和

经营电力生产过程中与电力相关的副产品（如粉煤灰、热力产品等）。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汉新公司资产总值为

193,241.70

万元，负债总额

147,019.69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总额为

125,500

万元

,

流动负债总额为

58,019.69

万元）， 资

产负债率

76.08%

，净资产

46,222.01

万元，

2009

年度营业收入

82,024.08

万元、利润总额

-6,

927.46

万元、净利润

-6,927.46

万元。

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汉新公司资产总值为

162,529.74

万元，负债总额

117,627.62

万元（其中：银行借款总额为

104,200.00

万元

,

流动负债总额为

47,627.62

万元），

资产负债率

72.37%

，净资产

44,902.12

万元，

2010

年

1-6

月营业收入

46,130.53

万元、利润

总额

-1,319.89

万元、净利润

-1,319.89

万元。

三、《变更协议》的主要内容

原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为：

"

根据主合同的约定， 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人民币

8,

000

万元，借款期限

7

年（即从

2009

年

8

月

24

日起，至

2016

年

8

月

23

日止）

"

；

现将原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变更为：

"

根据编号为

4200100342010023215

的借款合同

变更协议约定，价款人向贷款人借款人民币

3,000

万元，借款期限

7

年（即从

2009

年

8

月

24

日起，至

2016

年

8

月

23

日止）

"

。

除上述条款之外，《变更协议》无其他特别条款。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

"

关于现有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十一五规划的通知

"

（发改环资

2007592

号）文件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汉新公司将对其机组进行脱硫改造，项

目前期工作已于

2008

年底全面展开，预计工程总造价

10,000

万元，原计划通过银行贷款的

方式融资

8,000

万元，余下资金通过自筹解决，公司已同意对汉新公司的上述银行借款进

行担保，担保期限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目前，经汉新公司调整融资结构，仅需向开发银行融资

3,000

万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汉新公司向银行借款用于脱硫改造，系其自身发展需要，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风险可控，汉新公司本次调整融资结构，有利于

节约财务费用、提高盈利能力，同时对公司减少对外担保总额，降低担保资金风险起到了积

极作用。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余额为

103,31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148,102.96

万元）的

69.76%

；其中，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余额为

91,97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2.10%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7,

5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6％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3,84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9%

。 上述担保都在正常履行之中，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发

生。

六、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汉新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4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5

、《人民币资金贷款保证合同变更协议》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

600476

公告编号：临

2010-013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上午

9:

00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59,992,388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7.25%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阎洪生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

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熊林律师列席本次会议，会议召开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股东和授权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赞成

59,992,3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原：

"

第一百三十九条 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人。

"

修改为

"

第一百三十九条 董事会由

12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人。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赞成

59,992,3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修订

后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三、《关于增加董事会成员的议案》，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

赞成

59,992,3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

增加邹龙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相同。

四、《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赞成

59,992,3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

从

2010

年

5

月起，将独立董事津贴调整至

5

万元

/

年（税后）。

五、《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59,992,3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

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财务审计机构，期限一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熊林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97

公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

2010-21

号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十点。

2

、召开地点：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立凡先生。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2

名，持有（代理）股份总数

377634107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3.3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公司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37763410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

0%

，

0%

。

五、本次会议无涉及分类表决事项。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津泰达律师事务所冯文利、李清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情况进行了见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0-029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国家商务部发布了

2010

年第

56

号公告，对我公司提起的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进

口核苷酸类食品添加剂反倾销案作出肯定性终裁决定， 决定对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进口核

苷酸类食品添加剂征收反倾销税。

商务部于

2009

年

3

月

24

日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进口核苷酸类食品

添加剂进行反倾销调查。

2010

年

1

月

4

日发布了初裁公告，认定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进口核

苷酸类食品添加剂存在倾销，中国国内产业遭受了实质损害，并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 初步裁定后，商务部对倾销和倾销幅度、损害和损害程度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做出终裁决定。决定自

2010

年

9

月

24

日起，对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进口核苷酸类食品

添加剂征收反倾销税（印度尼西亚希杰集团

6.3％

，麒麟味元食品公司

6.9％

，其他印度尼西亚公司

29.7％

，味之素

(

泰国

)

股份有限公司

4.8％

，其他泰国公司

29.7％

）。 本次实施征收反倾销税的期限自

2010

年

9

月

24

日起

5

年。

商务部于

2006

年

5

月对原产于日本、韩国进口核苷酸类食品添加剂做出了征收反倾销税的裁

定

,

连同本次商务部对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进口核苷酸类食品添加剂反倾销案的终裁决定，

体现了国家支持民族产业发展的决心，有利于本公司提高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扩大产品市场份额，

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600600

股票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

2010-012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本期增持本公司股份期满的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

青啤

集团

"

）的通知，青啤集团自

2009

年

9

月

28

日起开始增持本公司股份（见本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页的《青

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继续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截止

2010

年

9

月

27

日，本期（

2009

年

9

月

28

日至

2010

年

9

月

27

日）增持期满。

青啤集团于本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

A

股股份

合计

370,800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03%

。 截止

2010

年

9

月

27

日收市时，青啤

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合计

411,400,050

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45%

。

青啤集团确认，在本期增持期间，青啤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减持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并承诺在增持结束后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青啤集团将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0－027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财政部财企

[2010]155

号《财政部关于拔付

2009

年度进口产品贴息资金的通知》，下达

公司

2009

年度进口贴息资金人民币

9085595.91

元。

2010

年

9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上述进口

贴息资金

9085595.91

元。公司将严格按财政部、商务部关于《进口贴息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企

[2007]205

号）规定使用进口贴息资金。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28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

2010-39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获得汽车起重机专用底盘生产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公司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

工产业

[2010]

第

121

号

"

公告中获悉，国

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

同意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生产自用汽车起重机专用底盘产

品

"

。

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专门负责本公司三大核心产品系

列之一的起重机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获得汽车起重机专用底盘的生产许可，对本公司

快速发展汽车起重机产业和大幅度提升该系列产品的毛利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公司已研制出部分型号的汽车起重机底盘。 获得上述生产许可后，公司将加

快更多型号底盘的研制以及专用生产厂房的建设，以尽快满足自身配套需求。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

:

金德发展 股票代码

:000639

编号

:2010-053

号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反馈意见

延期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

（以下简称

"

重大

资产重组

"

），已经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经过

2010

年

6

月

22

日对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内容中要求的补正材料报送后，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2010

年

8

月

12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

100926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反馈意见》需要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

中的有关问题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截至目前，《反馈意见》要求的部分回复意见事项本公司尚

在进一步准备之中，鉴于此，公司向证监会申请延期报送反馈意见书面材料。公司将及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7

日

关于提请协助做好“江铜

CWB1

”

认股权证行权工作的提示

各券商营业部：

请协助提醒在贵营业部开户并持有“江铜

CWB1

”认股权证的投资者关注有关行权信息以及行权成

功与否，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江铜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申报要素如下：

行权代码：

582026

买卖方向：买入

申报价格：

15.33

元

/

股

申报数量：

*

投资者欲行权的权证数量

行权时间：

2010

年

9

月

27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及

2010

年

10

月

8

日的交易时间

*

注：投资者每持有

4

份“江铜

CWB1

”认股权证，有权以

15.33

元

/

股的价格认购

1

股江西铜业

A

股

股票；申报数量不得大于持有的权证数量，并且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行权。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